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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鑫汇航[2018] 01 号

关于印发实施《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职工薪

酬考核办法（2018 版）》的通知

公司全体员工：

为了激励大家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，进一步拓展公

司船舶配员和船员管理业务，特制定了《武汉鑫汇航海员管

理有限公司职工薪酬考核办法（2018 版）》，现予以印发实施。

此通知

附：《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职工薪酬考核办法

（试行）》

二 O 一八年一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薪酬 管理规定 通知

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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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

薪酬考核办法 2018 版（试行）

一、国际海员人事管理专员每人每月基本有效派遣人数为 2

人。

1.完成基本指标 2 人，可享受奖励提成。

2.奖励提成标准：

1-4 人/100 元；5-9 人/200 元，10 人及以上/300 元；

接船额外津贴，根据月份，适时调整；以报备时间或上船时间为

准。

3.均未完成，扣基本工资 20%；仅完成 1 人，扣基本工资 10%，

不享受当月奖励提成；

4.如连续 3 个月（一个季度），或全年有 6 个月均未完成基本指

标，则视为不能胜任此工作，自动离职或调岗。

二、职务晋升及待遇标准：（单位：人民币/月）

人事专员和出纳（兼办证员）均为以季度为考核标准。当季度

均完成基本指标（月统计季核算），从下季度起，享受副主管岗位津

贴 200 元.级别和津贴以此类推。如当季度未完成指标，则从下季度

自动降为上一级。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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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

基薪标准

级别

基薪标准

基本

工资

基本指标/

岗位津贴
小计

基本

工资

基本指标/

岗位津贴
小计

人事专员 2200 2 人/0 2200 副经理 2700 5 人/400 3100

副主管 2200 3 人/200 2400 经 理 3100 6 人/500 3600

主 管 2400 4 人/300 2700 副经理级别包工餐，经理级别包工餐和住宿

出纳兼办证员以办证创收利润为考核标准：2000 元以下，提成百分十；

2000-3999 享受副主管待遇，并按百分二十标准提成；4000-6999 主管提成

百分三十；7000-9999 副经理提成百分四十；10000 及以上经理待遇提成百

分之五十

注：有效人数，以当月上船且有管理费或收费为准。

三、年终奖考核实施办法

人事专员年终奖由 A+B，两部分组成

A：社会船员。社会船员指从社会上，通过自己渠道招募的有

效船员（相关网站，船员介绍搜集等）。

年终考核基本指标人数 22 人（2 月份除外）。基本奖金 2200

元，另外多一人加一百。如没有完成 22人基本指标，则以 20人以上，

100 元/人；20 人以下，50 元/人计算；12 人以下，无奖励。

B：自有船员。自有船员指公司船员部分派下来协助分管的船

员（双选会学生，公司委培学生，合作渠道派送学生等）。

自有船员奖金总额为 3000 元。要求维护好分管船员，做好思

想工作的跟踪和安抚，并做好相关回访记录。如 1 人未完成合同（直

系亲属病故或自身发病，下船休假除外），则扣 10%，2 人扣 20%，3

人 30%，4 人 40%，以此类推，年终核算，扣完为止。且不管业务如

何，不管级别如何，直接降一级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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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纳兼办证员年终奖根据全年表现核算，奖惩分明，原则上不

低于一个月基本工资。

工资框架表 2018 版（初稿）

四、公司船员外派以外的业务

公司鼓励人事专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积极协助和参与公

司其他业务的开展，包括：

（一）招收委培生

当公司招收各类海员委培生时，人事专员应协助公司相关人员做

好此项工作；由人事专员自己独立招收的人员，超过公司确定的委培

费标准之上的部分作为奖金直接提取。按公司标准利润的 25%。

五、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及处罚

（一）人事专员在与船员签订《船员服务协议》后或特殊情况下

与船员口头约定后（收到现金后）的两个工作日内，必须向船员部报

备。若未如实及时申报的则视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公司给予一定的

处罚：当人事专员未如实申报业务收入时，无论收入多少，第一次扣

前三个月的提成和奖励；当第二次发现上述情况时，属于严重违返公

司规章制度，除扣前六个月的提成和奖励外，公司将给予除名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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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计入个人档案，解除劳动合同，同时公司将保留追究其侵害公司利

益的权利。

（二）船员上船前与公司签订的任何《船员服务协议》须由公司

总经理或船员部经理审核签字。

六、定义

（一）公司：特指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

（二）在册船员：是指与本公司有劳动合同或在本公司登记或本

公司使用过的所有船员。

七、本办法所述的薪酬的货币单位是人民币，均为税前薪酬，达

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标准时，由公司按税法规定代扣

代缴。

八、本办法 1 所述薪酬标准为 2018 年度，公司将根据市场行情及

社会工资水平进行年度调度。

九、统一业务账户

以下账号作为业务收入的指定账号，业务收入不得挪用，未经总

经理许可不得通过其他私人卡结算。

1、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中北支行、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、

3202 0167 0920 0061 949

2、农行武汉硚口支行博物馆支行.法人 钟天 6217 0028 7000

9873 546

十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实施及解

释。

武汉鑫汇航海员管理有限公司

人力资源部部

二 O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


